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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3 年
妇幼健康重点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妇幼保健院：

为贯彻落实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精神，做好 2023 年全省

妇幼健康重点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2023 年工作思路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贯彻落实健康福建

战略、福建省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和“十四五”福建省卫生健康发

展专项规划，坚持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，以“生命全周期、服

务全过程”为导向，以强基固本提升妇幼健康服务内涵为目标，

以妇幼健康系列行动计划为抓手，加强母婴安全保障，提升优生

优育服务水平，推动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坚持党建引领妇幼健康事业发展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

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，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

重大理论指导新时代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。深入推

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，深入实施《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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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妇幼健康文化建设工作方案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积极创建妇幼

健康文化特色单位。

二、筑牢母婴安全底线

深入实施《福建省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

(2021-2025 年)》，持续巩固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。指导各地持

续做好妇幼健康领域疫情防控工作，加强对孕产妇和儿童新冠防

护的健康宣教、主动随访、就医提醒，提高预防意识和防护能力。

密切跟踪各地母婴安全形势，开展省级危重症孕产妇评审、孕产

妇死亡及新生儿死亡评审。试点开展全省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

治体系评估，完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建设，强化多学

科协作。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下，指导各地积极创建母婴

友好医院，推进国家新生儿保健特色专科建设。

三、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

深入实施《福建省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实施方案

(2021-2025 年)》和《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。

夯实儿童保健服务管理，持续深化儿童眼及视力、口腔健康服务，

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下，启动新生儿安全项目，做好基层

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试点工作。加强儿童心理健康服务，组织开展

0～6 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点，推进儿童孤独症筛查

干预服务规范落实。实施母乳喂养促进行动，开展世界母乳喂养

周等主题宣传，加强婴幼儿营养喂养指导。

四、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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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防控措施，深入实施防治出生缺陷主题宣

传、公益行及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。统筹推进婚孕前保健

服务，推广婚前医学检查、婚姻家庭辅导和优生咨询指导婚育全

程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努力提升婚前医学检查率。完善产前筛查和

产前诊断资源配置和布局，加强省级产前诊断中心和省级出生缺

陷防治管理中心建设。强化产前筛查和诊断技术管理，推动产前

产后一体化和多学科诊疗协作。指导做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，

促进防治服务更加科学规范、公平可及。

五、进一步加强完善妇女全生命周期服务

制定《福建省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实

施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》，推动各项目标实现。落实国家《加速

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》，制定《福建省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实

施方案（2023—2030 年）》《福建省妇女“两癌”筛查质量控制实

施方案》，规范开展妇女宫颈癌、乳腺癌筛查工作，提高筛查质量

和效率。做好 2023 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继续开展适龄

女性 HPV 疫苗接种工作。制定《福建省妇幼保健机构盆底专科规

范化建设标准》，开展妇幼保健机构盆底专科规范化建设项目，进

一步完善妇女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。

六、强基固本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

继续组织实施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

和省级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，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

质量。深化“互联网+妇幼健康”服务模式，不断完善省级“云上



妇幼”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建设并做好项目建设情况评估，继

续实施全省妇幼保健机构“大手牵小手”行动，辐射带动基层妇

幼保健机构能力提升。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下，组织实施妇幼

保健机构绩效考核，加强绩效考核数据质控分析和考核结果应用。

落实《推进妇幼中医药工作实施方案(2021-2025 年)》，继续开展

妇幼保健机构中医馆建设，深化内涵建设，逐步将中医药融入妇

幼健康服务各个环节。

七、强化妇幼健康服务全过程监管

按照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相关工作要求，严格母婴保健专项技

术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审批；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推进“人

脸识别”系统管理；加强对各地婚前医学检查、产前筛查等母婴

保健专项技术新审批机构的监督管理。遴选建立新一轮《福建省

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家库》和《福建省产前筛查（诊断）技术专

家库》，进一步发挥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、省产前诊断技术质控中

心的技术专家监督指导作用，提升同质化管理水平。强化出生医

学证明监管，稳妥有序做好第七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和管理工作。

八、提高妇幼健康信息化水平

指导各地落实《福建省妇幼健康监测方案（2022 年版）》，

进一步优化妇幼健康信息系统，探索开展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全程

质量控制。推动省级平台与国家平台数据对接共享，推进妇幼健

康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，落实信息与网络安全工作要求。推动各

地加强区域妇幼卫生信息化建设，建立完善妇幼基本公共卫生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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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项目管理系统，提升数据监管及辅助决策水平，进一步提高工

作效率。

九、坚守妇幼健康行业安全底线

加强妇幼健康行风建设，落实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

九项准则》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风气，塑造行业良好形象。健全

重大风险权力事项集体研究机制，做好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。落

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做好舆情风险评估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

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加强妇幼健康行业安全生产指导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